
附件4
听证代表的确定

若听证公告报名截止日期结束后，仍然没有人员参与听证报名，则可邀请相关人员参与听证会议。邀请人员一般包含：

听证代表：人大代表；政协委员；街道办、社区居民代表；工业企业代表；房地产开发公司代表；

旁听代表：政府办、住建局、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等相关单位代表（不超过10人）。

注：旁听代表只享有参会权没有即席发言权。



